
第十四章  审计沟通 

【知识点 1】与治理层沟通的必要事项（5点）（大标题记忆掌握） 

 

1.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责任 

（1）注册会计师负责对在治理层监督下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形成和发表意见； 

（2）财务报表审计并不减轻管理层或治理层的责任。 

2.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的总体情况，包括识别的特别风险。 

3.审计中的重大发现 

（1）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会计实务（包括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财务报表披露）重大方面的质量的看

法、可接受性。 

（2）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困难。 

①管理层在提供审计所需信息时出现严重拖延； 

②不合理地要求缩短完成审计工作的时间； 

③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需要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预期； 

④无法获取预期的信息； 

⑤管理层对注册会计师施加的限制； 

⑥管理层不愿意按照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估，或不愿意延长评估期间。 

（3）已与管理层讨论或需要书面沟通的审计中出现的重大事项，以及注册会计师要求提供的书面声明，除

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位。 

（4）影响审计报告形式和内容的情形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关键审计事项、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5）审计中出现的、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监督财务报告过程重大的其他事项 

4.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书面） 

5.补充事项（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书面） 

【知识点 2】沟通的充分性 

1.注册会计师不需要设计专门程序以支持其对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的评价。但是，应当评价其与治理层

之间的双向沟通，对实现审计目的是否充分。 

2.如果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不充分，并且这种情况得不到解决，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 

（1）根据范围受到的限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2）就采取不同措施的后果征询法律意见； 

（3）与第三方（如监管机构）、被审计单位外部的在治理结构中拥有更高权力的组织或人员（如企业的业

主、股东大会中的股东）或对公共部门负责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4）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解除业务约定。 

第二节：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知识点 1】基础知识 

1.分类（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换才能谈前后任注册会计师） 



前后任 CPA 定义 

前任注册会计师 （1）是指已对被审计单位上期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但被现任注册会计师接替的其他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2）接受委托但未完成审计工作，已经或可能与委托人解除业务约定的注册会计师 

后任注册会计师 正在考虑接受委托或已经接受委托，接替前任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本期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正在考虑接受委托或已经接受委托的注册会计师也视为

后任注册会计师 

2.总体要求 

沟通的发起方 后任负有主动沟通的义务 

沟通的前提 被审计单位同意 

沟通的方式 书面或口头（不分接受委托前和接受委托后） 

对沟通的情况的记录 后任应将沟通情况记录与审计工作底稿中 

【知识点 2】接受委托前的沟通 

事项 内容 

目的 确定是否接受业务委托 

要求 必要程序 

必要沟通的核心

内容（记忆） 

（1）是否发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存在诚信方面的问题；（诚信） 

（2）前任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层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矛盾） 

（3）前任注册会计师向被审计单位治理层通报的关于管理层舞弊、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舞弊，违规，缺陷） 

（4）前任注册会计师认为导致被审计单位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原因） 

前任答复 （1）前任要充分答复（当有多家事务所考虑是否接受被审计单位委托时，前任应在被

审计单位明确选择后任之后，才答复，比如招投标的情况。） 

（2）如果前任答复受限（被审计单位、法律诉讼）不能充分，应告诉后任答复受限，

并说明原因。 

【提示】如果未得到答复，且没有理由认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异常→设法再次进

行沟通→仍得不到答复→后任注册会计师可以致函前任注册会计师，说明如果在适当的

时间内得不到答复，将假设不存在专业方面的原因使其拒绝接受委托，并表明拟接受此

项业务委托。 

【知识点 3】接受委托后的沟通 

事项 内容 

目的 后任注册会计师根据审计工作需要自行决定 

要求 非必要程序 

最有效方式 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底稿 

前提 征得被审计单位同意 

审计工作底稿的所有权 （1）会计师事务所 

（2）前任注册会计师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自主决定是否允许后任注册会

计师获取工作底稿部分内容或摘录部分工作底稿。 

发现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

的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

错报 

（1）处理思路：发现→提请被审计单位告知前任→必要时三方会谈 

（2）如果被审计单位拒绝告知前任注册会计师，或前任注册会计师拒绝参

加三方会谈，或后任注册会计师对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满意。注册会计师应当

考虑 

①这种情况对当前审计业务的潜在影响，并根据具体情况出具恰当的审计报

告； 

②是否退出当前审计业务：此外，后任注册会计师可考虑向其法律顾问咨

询，以便决定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 

 



第十五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第一节：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知识点 1】为什么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1.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内部审计活动及其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以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及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程序的影响。 

2.注册会计师通过了解与评估内部审计工作，利用可信赖的内部审计工作相关部分的成果，可以减少其不必

要的重复劳动，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知识点 2】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的关系 

事项 要求 

1.cpa 利用

内审的两种

方式 

（1）在获取审计证据的过程中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审已/拟独立完成的工作） 

（2）在注册会计师的指导、监督和复核下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指挥与被指

挥关系） 

2.利用 

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与财务报表审计有关的所有重大事项独立作出职业判断，不应完全依赖

内部审计工作： 

（1）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2）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3）样本规模的确定； 

（4）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评估等 

【提示 1】注册会计师对发表的审计意见独立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并不因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而减轻。 

【提示 2】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包括审计的方方面面。 

【知识点 3】确定是否利用、在哪些领域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1.是否利用的评

价内容 

（1）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支持内部审计人员客观

性的程度； 

（2）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 

（3）内部审计是否采用系统、规范化的方法（包括质量控制）。 

2.不得利用的情

形 

（1）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的地位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不足以支持内部审计人员的

客观性； 

（2）内部审计人员缺乏足够的胜任能力； 

（3）内部审计没有采用系统、规范化的方法（包括质量控制） 

3.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内部审计已执行和拟执行工作的性质和范围，以及这些工作与注册会计师总体审计

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的相关性，以作为确定能够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域和程度的基础。 

4.较少利用的情

形 

（1）当在下列方面涉及较多判断时： 

①计划和实施相关的审计程序； 

②评价收集的审计证据。 

（2）当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较高，需要对识别出的特别风险予以特殊考虑

时。 

（3）当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对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

的支持程度较弱时。 

（4）当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较低时。 

【知识点 4】确定是否利用、在哪些领域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1.是否利用的评价内

容 

（1）是否存在对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的不利影响及其严重程度； 

（2）提供直接协助的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 

2.不得利用的情形 （1）存在对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的重大不利影响； 

（2）内部审计人员对拟执行的工作缺乏足够的胜任能力。 

3.不得利用提供直接

协助的程序 

（1）在审计中涉及作出重大判断； 

（2）涉及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在实施相关审计程序或评价收集的审计证据时需

要作出较多的判断 

（3）涉及内部审计人员已经参与并且已经或将要由内部审计向管理层或治理层报



告的工作； 

（4）涉及注册会计师按照规定就内部审计职能，以及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或利用内

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作出的决策。 

4.由于注册会计师对发表的审计意见独立承担责任，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在计划的范围内利用内部审计人

员提供直接协助，连同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利用，从总体上而言，是否仍然能够使注册会计师充分地参与审

计工作。 

第二节：利用专家的工作 

【知识点 1】基础概念 

定义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是指在会计或审计以外的某一领域中具有专长的个人或组织，并且其

工作被注册会计师利用，以协助注册会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分类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专家（项目组成员） 

会计师事务所外部专家（不是项目组成员） 

【提示】注册会计师对发表的审计意见独立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并不因利用专家的工作而减轻。 

【知识点 2】确定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 

在确定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时，注册会计师可能考虑的因素包括： 

1.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是否利用了管理层的专家的工作 

2.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包括复杂程度。 

3.事项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 

4.应对识别出的风险的预期程序的性质，包括注册会计师对与这些事项相关的专家工作的了解和具有的经

验，以及是否可以获得替代性的审计证据。 

【知识点 3】对专家的要求 

（一）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专家是否具有实现审计目的所必需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二）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专家的工作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1.专家的工作结果或结论的相关性和合理性，以及与其他审计证据的一致性； 

2.如果专家的工作涉及使用重要的假设和方法，这些假设和方法在具体情况下的相关性和合理性； 

3.如果专家的工作涉及使用重要的原始数据，这些原始数据的相关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知识点 4】重要考点总结 

事项 内部专家（项目组成员） 外部专家（非项目组成员） 

1.关于审计工作底稿 是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工作底稿属于外部专家，不是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2.关于保密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中的保密条款同样也适用于专家。 

被审计单位也可能要求外部专家同意遵守特定的保密条款。 

3.关于质量控制政策

和程序 

需要遵守所在会计师事务

所制定的政策和程序（自

家人）。 

不受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的约

束。 

4.客观性 不需要询问（不问） 应当询问对外部专家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利益和关

系 

5.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注册会计师都有必要与其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需要形成书面协议 

 


